
名稱： 野生動物保育法施行細則 (民國 94 年 08 月 08 日 修正) 

 

   第 一 章 總則 
第    1    條 本細則依野生動物保育法 (以下簡稱本法) 第五十六條規定訂

定之。 

第    2    條 （刪除） 

第    3    條 依本法第七條所設立之保育捐助專戶，其用途如下： 

一  野生動物資源之調查、研究及經營管理。 

二  野生動物棲息環境之用地取得、保護及改善。 

三  依本法第十二條第四項規定之損失補償。 

四  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及第十五條規定所為必要之處置及

處理。 

五  民間團體及個人參與推動野生動物保育工作之協助或獎

勵。 

六  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四項規定對於野生動物之收購。 

七  野生動物保育之教育及宣導。 

八  野生動物保育人員之教育及訓練。 

九  野生動物保育之國際技術合作。 

一○  其他有關野生動物保育事項。 

第    4    條 直轄市、縣 (市) 主管機關應寬籌經費，加強辦理轄區內野生

動物保育業務。 

   第 二 章 野生動物之保育 
第    5    條 本法第八條所稱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，係指下列各款情形之

一者： 

一  保育類野生動物之棲息環境。 

二  野生動物種類及數量豐富之棲息環境。 

三  人為干擾少，遭受破壞極難復原之野生動物棲息環境。 

四  其他有特殊生態代表性之野生動物棲息環境。 

前項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之類別如下： 

一  海洋生態系。 

二  河口生態系。 

三  沼澤生態系。 

四  湖泊生態系。 

五  溪流生態系。 

六  森林生態系。 

七  農田生態系。 



八  島嶼生態系。 

九  第一款至第八款各類之複合型生態系。 

一○  其他生態系。 

第    6    條 依本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在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實施開發利

用行為，應檢附下列資料向直轄市、縣 (市) 主管機關申請：

一、開發人姓名、住、居所，如係法人或團體者，其名稱、營

    業所或事務所及代表人或管理人之姓名、住、居所及國民

身分證統一編號。 

二、開發行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。 

三、開發行為之目的及其內容。 

四、開發行為可能影響範圍之環境現況。 

五、預測開發行為可能引起之生態環境影響。 

六、生態環境保育對策或替代方案。 

七、其他中央或直轄市、縣 (市) 主管機關指定之資料。 

前項申請，應由直轄市、縣 (市) 主管機關審查並報請中央主

管機關許可後，始得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。 

第    7    條 前條開發利用行為，依本法第八條第一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

者，其認定標準及實施作業，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辦理。 

第    8    條 本法第八條第三項所稱既有之建設、土地利用或開發行為，係

指在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之類別及範圍

前，已在該範圍內進行、完成或使用者。 

第    9    條 本法第八條第三項所定既有之建設、土地利用或開發行為，對

野生動物可能產生重大影響者，直轄市、縣 (市) 主管機關應

即進行初步查證，如遇情況緊急，應為必要處置，並即報中央

主管機關。 

前項查證，直轄市、縣 (市) 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、委託

其他機關、機構或團體辦理，並檢附下列資料報中央主管機關：

一、該既有之建設、土地利用或開發行為之所有人、使用人或

    占有人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。 

二、受影響地區之範圍、面積及位置圖。 

三、既有建設、土地利用或開發等行為之現況。 

四、當地野生動物之基本資料與受影響之狀況及原因。 

五、可行之改善辦法及期限。 

六、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料。 

第   10    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八條第四項公告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

後，所在地直轄市、縣 (市) 主管機關應將有關土地利用方式、

管制事項及開發利用行為之申請程序通知土地所有人、使用人



或占有人。 

中央主管機關規劃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時，得由所在地直轄

市、縣 (市) 主管機關提供轄區內亟需劃定為野生動物重要棲

息環境之類別、位置範圍圖說、土地所有人、使用人或占有人

資料及土地利用現況資料，供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參考；變更

時，亦同。 

第   11    條 本法第八條第三項所稱改善辦法及第九條、第十三條第一項所

稱補救方案，其內容包括下列事項： 

一  野生動物種類、數量及其生育環境與棲息環境之現況。 

二  造成重大影響或破壞之原因。 

三  可行之改善或補救措施。 

四  預定完成期限。 

五  其他指定事項。 

第   12    條 直轄市、縣 (市)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劃定之野

生動物保護區，得分為核心區、緩衝區及永續利用區，分別擬

訂保育計畫。 

直轄市、縣 (市) 主管機關為前項劃定前，應會商相關機關，

並檢附保護區保育計畫書圖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。 

保育計畫內容如下： 

一、計畫緣起、範圍、目標及規劃圖。 

二、計畫地區現況及特性。 

三、分區規劃及保護利用管制事項。 

四、執行本計畫所需人力、經費。 

五、舉辦公聽會者，其會議紀錄。 

六、其他指定事項。 

第   13    條 野生動物保護區之劃定、變更或廢止，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，

由所在地直轄市或縣 (市) 主管機關公告之；並於公告後將其

圖說交有關鄉 (鎮、市、區) 公所，分別公開展示。展示期間

不得少於三十日；展示後，應將圖說妥為保管，以供查閱。 

前項公告內容應包含範圍圖、分區規劃及保護利用管制事項等。

第   14    條 野生動物保護區土地為公有者，得優先委託該土地管理機關執

行保護區之保育計畫。 

第   15    條 直轄市、縣 (市)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委託團體

執行保育計畫有關事項時，應訂定書面契約。 

第   16    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補償土地所有人或使用人所受

之損失時，其補償金額，由主管機關邀請有關及團體協議為之；

協議不成，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之。 



第   17    條 本法所稱保育類野生動物產製品，不包括文化資產保存法所稱

之古物。 

第   18    條 依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劃定之獵捕區或依第二十條第一項

規定劃定之垂釣區，應由所在地直轄市、縣 (市) 主管機關會

商有關機關後，檢附計畫書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之。

其計畫書應記載下列事項： 

一、劃定區域範圍、面積及規劃圖。 

二、野生動物現況及生態環境等基本資料。 

三、規劃准許獵捕、垂釣野生動物之種類、數量、期間及方式。

四、獵捕、垂釣許可證工本費及獵捕、垂釣費用。 

五、管制事項。 

六、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料。 

前項獵捕、垂釣區域之變更或廢止，直轄市、縣 (市) 主管機

關應會商有關機關後，檢附有關資料並敘明原因，報請中央主

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之。 

前二項公告之內容如下： 

一、劃定區域範圍、面積及規劃圖。 

二、獵捕、垂釣野生動物之種類、數量、期間及方式。 

三、應繳納之費用。 

四、管制事項。 

第   19    條 依本法第十七條或第二十條規定申請許可證，應填具申請書，

並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及本人最近二吋半身脫帽照片二張，向獵

捕、垂釣區域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 (市) 主管機關提出。經核

准者，應於接受講習，並繳交獵捕、垂釣許可證工本費後，由

主管機關發給許可證。 

許可證應記載下列事項： 

一  姓名、性別、出生年月日、國籍、戶籍地址及聯絡地址、

    身分證明文件或護照號碼。 

二  使用器具。其係使用獵槍者，應登記槍照及槍身號碼。 

三  適用地區、有效期限及期滿時許可證應重行申請。 

四  得撤銷許可之事由。 

五  許可獵捕、垂釣野生動物之種類及數量。 

六  保育注意事項。 

許可證污損或遺失者，得申請換發或補發，並繳納工本費。申

請換發者，應檢還原許可證。 

第   20    條 基於學術研究或教育目的而獵捕一般類野生動物之執行人員，

應攜帶服務機關、機構之證明文件。 



第   21    條 依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基於學術研究或教育目的申

請利用保育類野生動物者，應檢具下列資料向各有關機關或直

轄市、縣 (市) 主管機關申請，轉請中央主管機關許可；中央

主管機關許可時，應副知該管直轄市、縣 (市) 主管機關： 

一、利用之保育類野生動物物種 (中名及學名) 、數量、方法、

地區、時間及目的。 

二、執行人員名冊及身分證明文件正、反面影本。 

三、供學術研究或教育目的使用之承諾書。 

四、其他指定之資料。 

前項申請經許可後，其執行人員應攜帶許可文件及可供識別身

分之證件，以備查驗。 

基於學術研究或教育目的對保育類野生動物之利用完成後一年

內，應將該保育類野生動物之後續處理及利用成果，作成書面

資料送各級主管機關備查。 

第   22    條 （刪除） 

第   23    條 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所置野生動物保育或檢查人員，其工

作項目如下： 

一  巡邏、調查、監測及記錄野生動物種類、族群數量、棲息

環境變化。 

二  維護野生動物棲息環境之完整。 

三  查驗獵捕、垂釣許可證或身分識別證及所攜帶之器具。 

四  稽查取締違反野生動物保護區保育計畫之公告管制事項之

行為。 

五  稽查取締騷擾、虐待、宰殺、買賣或以非法方式獵捕野生

動物等違法事件。 

六  執行野生動物之保育及宣導。 

七  稽查取締其他有關破壞野生動物及其環境之行為。 

八 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工作。 

第   23- 1 條 本細則所定位置圖、範圍圖及規劃圖之比例尺如下： 

一、面積在一千公頃以下者，不得小於五千分之一。 

二、面積超過一千公頃者，不得小於二萬五千分之一。 

第   24    條 為執行野生動物保育工作，各級主管機關得商請警察及有關機

關組織聯合執行小組，執行稽查取締及保育宣導工作。 

   第 三 章 野生動物之輸出入 
第   25    條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所稱政府立案之私立動物園，係指合於

社會教育法所定之動物園。 

第   26    條 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或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之申請，應



填具申請書，並檢附下列資料，向所在地直轄市、縣 (市) 主

管機關申請，轉請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，始得依有關規定辦理

輸入手續： 

一、申請書內容包括物種、貨品名稱、數量、用途、來源。 

二、如以營利為目的，不論自行辦理或委託出進口廠商辦理輸

入者，均應 

    檢附具經營野生動物或其產製品進口業務之營業證照影

本。 

三、申請輸入保育類野生動物活體或其產製品時，其輸出國或

再輸出國為瀕臨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易公約會員國者，

應檢附輸出國或再輸出國管理機關核發之符合該公約規定

之出口許可證影本；非會員國者， 

    應檢附輸出國或再輸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產地證明書或同

意輸出文件影本。 

四、申請首次輸入非臺灣地區原產之野生動物物種者，應同時

    檢附可供辨識之彩色實體照片一式六份及第三十條所定對

    國內動植物之影響評估報告；如為非首次進口者，應同時

    檢附佐證資料及可供辨識之彩色實體照片一式六份。 

五、申請輸入保育類野生動物之飼養處所。 

六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有關資料。 

前項第三款規定必要時，得依瀕臨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易公

約之規定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供申請者申請輸出國之出口許

可證之文件。 

第   27    條 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申請，應填具申請書，並檢附

下列資料，向所在地直轄市、縣 (市) 主管機關申請，轉請中

央主管機關同意後，始得依有關規定辦理輸出手續： 

一、申請書內容包括物種、貨品名稱、數量、用途、目的地。

二、如以營利為目的，不論自行辦理或委託出進口廠商辦理輸

    出者，均應檢附具經營野生動物或其產製品出口業務之營

業證照影本。 

三、直轄市或縣 (市) 主管機關核發之保育類野生動物登記卡。

四、申請輸出符合瀕臨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易公約附錄一物

    種之保育類野生動物活體或其產製品時，其輸入國為該公

    約會員國者，應檢附輸入國管理機關核發之符合該公約規

    定之進口許可證影本；如為非會員國者，應檢附輸入國主

管機關核發之同意輸入文件影本。 

五、如為再輸出保育類野生動物活體或產製品者，另須檢附海

    關簽發之進口證明文件。但基於學術研究、教育目的而遣



    返者，得以其他適當文件代替。 

六、申請輸出野生動物者，應同時檢附可供辨識之彩色實體照

片一式六份    。 

七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有關資料。 

第   28    條 依前二條核准輸入、輸出之野生動物活體或產品，不得分批輸

入、輸出。 

但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，不在此限。 

前項輸入，應於該同意文件有效期限屆滿前，自原起運口岸裝

運。其裝運日期以提單所載日期為準；提單所載日期有疑義時，

得由海關查證核定之。 

第   29    條 攜帶或郵寄保育類野生動物產品製品或野生動物之活體入、出

境者，應依前三條規定辦理。 

第   30    條 依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所提對國內動植物影響評估報

告，應包括下列項目： 

一  擬輸入之野生動物在其原產地食物種類、棲息環境、繁殖

速率、天敵、氣候條件及國內有無現存相近種類等之生態

習性資料。 

二  對本國動、植物生育環境可能產生之影響及預防措施。 

第   31    條 依本法第二十九條檢驗、檢疫機關於野生動物驗放後，應將其

物種、數量及流向，函知中央主管機關及飼養地之直轄市、縣 

(市) 主管機關登錄查考。 

   第 四 章 野生動物之管理 
第   32    條 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取得保育類野生動物或產製品，其所

有人或占有人應自取得之日起一個月內向飼養地或所在地直轄

市或縣 (市) 主管機關辦理登記。其所有人、占有人之住、居

所變更，或保育類野生動物、產製品之存放地、飼養地或其數

量有變更時，亦同。 

第   33    條 依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申請買賣者，應填具申請書向該

管直轄市、縣 (市) 主管機關提出。直轄市、縣 (市) 主管機

關應將同意買賣之數量，每三個月彙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。 

依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在公共場所陳列、展示者，

應於預定陳列、展示開始一個月前填具申請書，向該管直轄市、

縣 (市) 主管機關提出，經同意後始得為之。 

第   34    條 獸醫師應依本法第三十八條出具瀕臨絕種及珍貴稀有野生動物

之解剖書或死亡證明書者，以哺乳類、鳥類、爬蟲類、兩棲類

及魚類為限。 

前項死亡證明書應載明下列事項： 



一  死亡野生動物之物種 (中名及學名) 。 

二  死亡時間。 

三  外觀症狀。 

四  死亡原因。 

解剖書除應記載前項各款事項外，並應記載剖檢紀錄。 

第   35    條 主管機關接受私人或團體捐贈之保育類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，

得交由公立或政府立案之私立動物園、學術研究機構、博物館

等社教機構或其他機關團體，供學術研究、教學、保存、展示

或教育之用。 

第   36    條 因犯本法第四十條、第四十一條、第四十二條或第四十三條第

三項之罪而扣押或宣告沒收之保育類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，經

完成鑑定出具物種類別及拍照存證後，案件繫屬之法院或檢察

官得因主管機關之聲請，將該保育類野生動物及產製品移由主

管機關予以釋放或為其他處理。 

第   37    條 依本法第五十二條規定沒入或處理之保育類野生動物及其產製

品，除其他法令另有規定者外，依下列方式處理： 

一、輸出入不明、來源不明或有傳染疫病之虞，其屬檢疫品目

    者，由海關或其他查緝單位通知指定之檢驗、檢疫單位立

    即處理；其應銷毀時，由檢驗、檢疫單位會同海關或查緝

單位及主管機關為之。 

二、特殊案例或無傳染疫病之虞者，由主管機關或交由有關機

    關、團體飼養、典藏或報請中央主管機關遣送回原產地。

三、經鑑定為臺灣地區原產之保育類野生動物活體而無法飼養

    者，主管機關於拍照存證後釋放或為其他處理。 

依前項第二款規定飼養或典藏之保育類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，

除應先提供鑑定單位外，得分送學術研究或教育機構、公立或

政府立案之私立動物園、博物館等社教機構或其他有關機關、

團體典藏、研究、展示及教育宣導之用。 

   第 五 章 附則 
第   38    條 （刪除） 

第   39   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行。 

 


